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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第 634次主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0年 12月 7日上午 11時 40分 

地點：本府 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藍瑞娟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裁示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案協調 

一、專案名稱：本府 101年重大活動期程控管 

相關機關：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各局處 

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陳主任委員盛補充說明： 

經統計今年本府所辦活動約 65項，惟分配不均，較集中於 4月及 7月，

1月、2月、3月、6月及12月活動較少，建議各局處列表控管。 

主席裁示： 

部分活動除具季節性或特殊節日者外，餘請予協調。本案請李副縣長擔

任專案經理人、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為幕僚機關、觀光行銷局執行媒體

行銷，再加入各局處，相關會議大家務必參加。 

二、專案名稱：總質詢完畢彙整各鄉鎮市需求下鄉訪視（經費） 

相關機關：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各局處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彙整，提重大議題會議討論後勾選，並請各

業務單位初步研究，經實地了解具可行性者。期能於議會總質詢結束至

下一次會期開議前，實際解決民意代表反映的地方問題。本案請研究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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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考核委員會擔任專案經理人。 

肆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機關：教育局及地政局 

案由：楊梅都市計畫體育場用地報告 

城鄉發展局吳局長啟民補充說明： 

楊梅都市計畫於民國 62年發布實施，該處原為公園用地，作運動場使

用，現已變更為體育場用地，應作運動設施使用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楊梅都市計畫體育場用地過去為公園用地，現界定為體育場，屬

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，兩者性質不同，應以都市計畫法徵收。教育局

體育處於規劃時應先會城鄉發展局，確認使用分區及了解建蔽率及容積

率。 

（二）本用地發展定位建議調整為標準田徑場，而非多元綜合性運動

場，可配合 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的辦理爭取中央補助。坡度部分應

作地形測量，相關規劃及場館設計請體育處統一處理。 

（三）所有文化、體育設施完成後，如無認養機構，應有由政府養護的

概念，請教育局同時估算人事費及管理維護費用，編列預算支應。 

（四）本案協議價購請教育局、地政局與楊梅市市長及民意代表研究，

朝公告現值補償的目標徵收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每一種競賽，期望本縣都能提供專業的場館，場館的建置不以多功能為

目標；現階段本用地以配合 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的舉辦，爭取大型

標準田徑場並至本縣比賽，請儘速爭取中央補助，長期面再另予妥善規

劃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農業發展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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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竹圍漁港擴大及永安漁港兩岸景觀工程進度報告  

觀光行銷局李局長紹偉補充說明： 

本案去年已向交通部觀光局爭取經費，惟規劃報告未臻完整及東北季風

影響觀光遊憩等原因，現仍在溝通爭取中。 

客家事務局賴局長俊宏補充說明： 

客家意象在永安為何，尚在討論中，如何形塑海洋客家，各專家學者仍

在找尋。因本案規劃構想未提出，致相關建設經費客委會未及編列，惟

明年客委會的預算仍極充裕，如本府規劃案即早提出，且其預算未分配

完畢，仍可提供補助。 

農業發展局曾局長榮鑑補充說明： 

本局與各局界面連結没有問題，與客委會亦保持聯繫中。客家文化在山

區易定位，海邊便相對困難，本案具客家元素，專家學者現以當地產業

的思考方向修正中。 

農業發展局黃科長玉詩補充報告： 

永安漁港彩虹橋景觀燈之維修已於去年辦理完畢，竹圍漁港景觀燈亦已

發包，將於年底完工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永安及竹圍兩漁港之規劃團隊需要提昇，農業發展局、客家事務局、觀

光行銷局及城鄉發展局景觀科應作專案協調，並慎選委員審閱規劃報

告，儘快規劃定案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海洋客家的形塑頗具深度，客家人雖居住山區，但的確是渡海而

來，舉例如馬來西亞東部或非洲模里西斯島，皆有客家人定居的足跡，

請朝此方向構思並儘快完成規劃，硬體經費亦請農業發展局積極爭取。

本案漁港要有亮點必須先使兩座橋發光發亮，以立即呈現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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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綠色隧道連結本縣海岸，請交通局、城鄉發展局與公所、村里長

及地方業者協調安排交通動線、停車場的規劃、租車歸還方式、攤販管

理、廁所的維護、沿路廣播系統等，作整體規劃，將本隧道再予精緻化。 

伍、重大事項辦理情形 

一、「愛兒健康滿分計畫｣專案：明年度訂有相關計畫，解除列管。 

二、「本府各局處辦公廳舍遷移案｣專案： 

社會局陳副局長仲良補充說明： 

本局搬遷至婦女館已具適法性，日前議員訪視時提出，針對如何與其他

局處加強聯繫、交通動線及對館址原使用用途等影響，需俟協調後再處

理預算擱置案。另與元智大學 OT案契約未到期部分，將就其提出投入

設備及人事成本數據後，再協商提前解約的可能。 

主席裁示： 

婦女館與元智大學間之契約問題，請積極協調，期能於本次議會會期預

算審查前有明確結果，向議員說明，本案持續列管。 

陸、各機關協調事項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為提昇公文處理時效，承辦人應自行跑件代替貼紙條註記急件。 

（二）公文內容不應過於冗長，超過2頁者應以附件代替。招標文件及 

契約書請各局處首長自行裁決。 

李副縣長朝枝： 

本周五議會進入預算二、三讀會，請各局處首長提前到達，並趁今、明 

兩天就被擱置之預算，向議員妥為溝通說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2月 20日本人就任 2週年，請研考會及觀光行銷局共同策劃辦理有主 

軸性質之記者說明會，以向大眾宣布本府之各項施政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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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臨時動議 

主計處鄭處長瑞成： 

（一）101年度本縣總預算案截至 12月 6日審議結果共暫列刪減 1案、 

擱置 9案。 

（二）本縣 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分析報告，提供各首長作為未來之施 

政參考：1.外國籍人士達 86,000人，為全國最多。2.本縣人口在家使 

用客家語之比率為 17%。3.住宅概況中，空屋率有 21%。 

（三）本處針對 6都指標所製作之摺頁，亦是天下及遠見雜誌評比各縣 

市競爭力的資料，提供各首長作為施政的參考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秘書處積極溝通協調，避免預算被刪減。 

捌、主席政策指示 

選舉期間針對各候選團隊可能提出之疑議，請相關局處應事先準備說 

帖，或向候選人溝通解釋。 

玖、散會  下午 1時10分 


